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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蓝星清洗）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要点为：蓝星集团作为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安排 50,895,701 股对价股份，以目前流通股股

份总数 169,652,337 股为基数，流通股每 10 股获送 3.0 股对价股份，蓝星集团

在向流通股股东执行上述对价安排后，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2006 年 4 月 14 日 

3、流通股股东获付对价股份到帐日：2006 年 4 月 17 日 

4、流通股股东获付对价股份上市流通日：2006 年 4 月 17 日 

5、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交税。 

6、2006 年 4 月 17 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公司股票将于 2006 年 4 月 17 日恢复交易，对价股份上市流通，股票简

称由“蓝星清洗”变更为“G 蓝清洗”,股票代码“000598”。该日公司股票不

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6年4月10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蓝星集团作为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方

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安排 50,895,701 股对价股

份，以目前流通股股份总数 169,652,337 股为基数，流通股每 10 股获送 3.0 股

对价股份，蓝星集团在向流通股股东执行上述对价安排后，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

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获得对价的对象和范围：截止 2006 年 4 月 1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

股东。 

3、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蓝星集团作为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履行法定最低承诺义务。 

除法定最低承诺外，蓝星集团还做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1）蓝星集团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所持的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24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蓝星集团将自 2006 年起连续 3年提出蓝星清洗每年现金分红不低于当

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30%的分红议案，并保证在年度股东大会对该议案表决

时投赞成票。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序

号 

日期 事项 股 票 是 否

停牌 

1 2006 年 4 月 13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2 2006 年 4 月 14 日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变更为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对价股份到帐 

股票恢复交易、对价股份上市流通 

股票简称变更 

3 2006 年 4 月 17 日 

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

指数计算 

恢复交易 

4 2006 年 4 月 18 日 股票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基期纳入指数

计算 

交易 

 

四、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实施办法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

比例自动记入帐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

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五、股权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万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13,281.84 43.91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合计 
8,192.3591 27.08

国有法人股 
13,281.84 43.91

（一）股改变更的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192.2699 27.08

二、流通股份合计 16,965.2337 56.09 国有法人持股 8,192.2699 27.08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0.0686 （二）高管股份 0.0892 

高管股 0.0686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6965.1651 56.0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合计 
22,054.7146 72.92

A 股 16,965.1651 56.09 A 股 22,054.7146 72.92

三、股份总数 30,247.0737 100.00 三、股份总数 30,247.0737 100.00

六、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和时

间如下（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为 G）： 

七、方案实施前后财务指标变化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份总数不变，公司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八、联系方法 

单位名称：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月珑、曾朝菊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万股） 

可上市流通

时间（预计）

承诺的限售条件 

 

3,024.7074 G+24 中国蓝星（集团）

总公司 
8,192.2699 G+36 

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

特别承诺： 

蓝星集团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

所持的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24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联系电话：010-64448671 

传    真: 010-6441848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9 号 

邮政编码：100029 

 

九、备查文件 

1、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3、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特此公告。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 年 4 月 13 日 


